关于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的建议提案的答复B5

李娜委员：
您提出的“建立健全留守儿童和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的建议”的提案已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加强留守儿童、困境儿童、孤儿、事实无人抚养儿童的审核认定和信息录入工作，截止目前，友好区有孤儿4人，事实无抚养儿童2人，落实监护责任和困境儿童的保障待遇；
[bookmark: _GoBack]目前，友好区民政局在友好街道办事处成立友好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，项目主要为纳入困难群众救助补助资金保障范围的人员，重点围绕面临困境的老年人、儿童、残障人士、特困人员“四类群体”开展心理疏导、困难疏解、关系调试、社会支持、社会融入、资源链接、能力提升等专业化社会工作服务，协助社区化解社会矛盾、协调社会关系、落实惠民政策，提升社区治理的水平与成效。预计十四五期末，在其余两个街道办事处和上甘岭镇全面推进社工站建设，实现社会服务工作全覆盖。
一是落实高龄老人补贴制度。区民政部门建立协同工作机制，认真登记、审核补贴对象，按程序拨付发放，并建立定期核查、抽查和统计报告制度。
二是大力倡导志愿者活动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社区、村均积极成立志愿服务队，经常到留守儿童妇女老人家中看望、慰问，及时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困难，为老人提供精神慰藉，督促老人的子女多陪伴、多关心老人。
三是健全养老服务网络，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体系。整合闲置的资源，努力推进日间照料中心项目建设，实现老人“老有所养、老有所医、老有所学、老有所为、老有所乐”。使老人共享社会发展成果，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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